







白山财采购〔2026〕85号
[bookmark: _GoBack]
白山市本级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2026年6号）

1、 项目名称
白山市康宁医院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专科能力提升项目（一期）（项目编号：BSZFCG-2025-ZB-008）
二、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林省吉康优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万龙台北明珠 A3a 幢 0 单元 109 
号房
被投诉人1：白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白山市浑江区通江路67号
三、基本情况
中标结果公告日期：2026年2月12日
质疑受理时间：2026年2月14日
质疑答复时间：2026年2月25日
投诉受理时间：2026年2月26日
投诉事项：
1、白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白山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白山市康宁医院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重点专科能力提升项目(一期)一标段更正公告。结果公告中未公布中标标的全部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核心技术参数等关键内容。
2、白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白山市政府采购中心)回复函未对我方回复内容空洞，无事实与法条支撑，回避核心问题，属于敷衍答复。全部质疑点未逐一做出明确、合法、有据的书面回复。
投诉请求：
1、 撤销原敷衍答复，对我方全部质疑点逐一作出明确，合法，有据的书面答复。
2、 立即补充发布本项目全部中标产品的所有详细规格型号、核心技术参数及其他与中标结果相关的完整信息。
四、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重新审查，本机关决定撤销2026年3月10日作出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白山财采购〔2026〕41号），并以本决定书为准，重新作出处理如下：
针对投诉事项1，本项目属于货物类政府采购项目，2月25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更正公告，该公告已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九条规定，公示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投诉不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2，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质疑答复中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未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违反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五条第一款：“质疑答复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质疑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二）收到质疑函的日期、质疑项目名称及编号；（三）质疑事项、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告知质疑供应商依法投诉的权利；（五）质疑答复人名称；（六）答复质疑的日期”的规定，投诉事项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和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投诉事项1不成立，投诉事项2成立，鉴于被投诉人已在更正公告中补充完善了中标产品信息，本项目采购结果无需变更。责令被投诉人加强政府采购业务规范化管理，提高质疑答复质量。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白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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